
 

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1 月

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对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、签订《股权转让意

向协议》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，会议审核意见如下：  

公司本次收购信征零件剩余 49%股权，旨在更好地落实公司长远发展规划，

提高公司经济效益，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。若本次交

易能够顺利推进，公司则将进一步加强对信征零件的整体经营管理，提升经营决

策效率，加快发展速度，加强其与公司的业务协同效应，巩固行业发展地位，增

强持续盈利能力。鉴于本次签订的《股权转让意向协议》系公司与交易对方基于

收购事项达成的初步一致，具体交易方案、交易金额以交易各方根据审计、评估

等结果协商签署的正式收购协议为准，故暂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公

司需根据本次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关联交易等事项的相应决策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持续

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

司利益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：龚菊明、王明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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